
1.检查单：认证领域双随机抽查行政检查单

2.检查项：认证机构认证行为规范情况

3.检查内容：是否有未经指定擅自从事列入目录产品与

认证有关的检查、检测活动的行为

4.检查标准：

（1）依据名称：《认证认可条例》

（2）依据条款：

第三十二条 国务院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公布

指定的认证机构、检查机构、实验室名录及指定的业务范围。

未经指定，任何机构不得从事列入目录产品的认证以及

与认证有关的检查、检测活动。


